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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
承辦人：王瓊芳

電話：06-6356683

電子信箱：erinwang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8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（二）字第1091055468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055468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開學在即，請落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(COVID-19)防疫工

作，詳如說明，併請轉知所屬附設幼兒園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8月26日臺教授國字第1090100581號函暨

本局109年8月20日召開之「109年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因應新

型冠狀病毒肺炎(COVID-19) 應變工作小組第19次會議」決

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請務必於開學前完成校園室外及教室環境清潔消毒工作，

完備洗手設備及備妥適量耳（額）溫槍、洗手液或肥皂、

口罩、酒精（75％）及乾洗手液等防疫物資，同時準備漂

白水等環境清潔消毒物資，以提供校內師生因應緊急應變

或特殊需求時使用。

三、109學年度高中以下校園防疫工作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體溫量測措施：考量新學年開始前暑假期間較長且有新

生進入校園，各級學校需持續落實健康監測機制，自開

學2週內，學生進入學校需量測體溫，並請家長及教師主

動關心學生健康狀況，學生如有發燒或身體不適情形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4 頁

請就醫並在家休息落實生病不上課，學生就醫後請家長

回報學校診斷結果。

(二)校園門禁管制：

１、落實校外人士進入校園實名(聯)制登記措施及佩戴口

罩，並婉拒有傳染風險者進入校園。

２、家長不進入校園，若有進入校園之需要時，引導至訪

客會談區，請勿直接進入辦公區或教學區。

３、宣導規勸學生於放學後、社團活動或課後輔導後儘早

返家，避免在外逗留，以維護自身健康及安全。

４、請於校園出入口張貼有關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者避免

到校等防疫措施相關宣示標語及資訊，俾共同守護師

生健康。

(三)口罩佩戴時機：

１、師生每日入校園須自備口罩。

２、請導師每日於導師時間主動關心學生身體健康情形，

如有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狀者，請關懷後

通知家長，並請學生戴上口罩。

３、依據「COVID-19(武漢肺炎)」因應指引「社交距離注

意事項」，幼兒園到高中屬特定人員上課，需注意通

風良好，儘可能維持社交距離，不硬性配戴口罩。惟

如有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涕等呼吸道症狀者，務必戴口

罩。

４、另學校實施室內外體育課程教學、搭乘學生交通車、

密閉空間集會時請依教育部「109學年度高中以下學校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注意事項」規定辦

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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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

(四)班級應以固定人員執行配膳(打菜)作業，落實正確手部

清潔、量測體溫、戴口罩等防護，配膳過程不說話、不

嬉戲等措施。

(五)教室及學習場域環境保持室內通風良好及定期消毒，室

內使用冷氣或中央空調搭配於教室對角處各開啟一扇

窗，每扇至少開啟15公分，保持通風，相關事項依據教

育部109年5月25日「教室及各學習場域環境通風及定期

消毒注意事項」及「臺南市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消毒防護注意事項」辦理。

(六)因應疫情並維護學校師生健康安全，校園室外場地對外

提供使用，須符合實名制；校園室內空間，使用單位應

檢具防疫計畫書，並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加強防

疫措施，經學校評估確有需要，學校得依相關規定對外

提供。

(七)學校教職員工生不論平日或假日出國，均應明確填報並

經核准，以利機關進行後續人員健康管理及人力管控，

返國後須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實施居家檢疫14

天後，始得返校上課(班)。

(八)因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仍維持一級開設，學校教

職員工生倘有發燒、咳嗽、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，或

有腹瀉、失去嗅、味覺等相關症狀，應在家休息避免外

出或立即就醫診治，避免到校上課上班，學校將不列入

出缺席紀錄。

四、檢附教育部「109學年度高中以下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

75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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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炎防疫工作注意事項」(如附件)，請參照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

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局長室(含附件)、本局王副局長室(含附件)、本局吳副局長室(含附件)、本

局主任秘書室(含附件)、本局專門委員室(含附件)、本局督學辦公室(含附件)、

本局課程發展科(含附件)、本局社會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特幼教育科(含附

件)、本局永續校園科(含附件)、本局秘書室(含附件)、本局人事室(含附件)、

本局會計室(含附件)、本局政風室(含附件)、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(含附件)、臺

南市體育處(含附件)、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(含附件)、本局資訊中心(含附

件)、本局特教中心(含附件)、本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(含附件)、本局原住民教

育資源中心(含附件)、新課綱專案辦公室(含附件)、本局學輔校安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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